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 徵選回顧花蓮一信老照片辦法

壹、主旨：
一張張泛黃、摺角的老照片，像是一座記憶的長廊，儲存了記錄歲月，記錄著成長，記錄著歷史，記錄著育我、長我的土地-----花蓮的每一筆珍貴歷史。
花蓮一信期盼透過老照片的徵集，一面捕捉舊時花蓮一信的歷史風貌，從泛黃的影像中回首花蓮一信之金融舊身影！
本活動為花蓮一信辦理九十五年社慶暨2012年第九十屆國際合作節系列活動之一，凡獲選之照片原件除將進行數位化處理，並永久典藏於本社社史館展出。

貳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
叁、徵選辦法
一、徵選內容：
內容以本社之老照片或日治時期本市復興街（舊街名花蓮港春日通）街景為佳、美術明信片(以下簡稱明信片)及各營業單位舊址。
二、影像規格：
1.照片（或明信片）黑白、彩色、尺寸不拘。
2.照片（或明信片）攝製年代在1980年以前，尤以日治時代為佳。
3.作品不得格放、裝裱、疊片、電腦合成、連拍。
4.作品請浮貼於作品浮貼處，詳填姓名、聯絡電話、聯絡地址、照片題名、拍攝者、拍攝時間、地點、照片說明等。（如附件）
三、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民國100年10月31日（星期一）截止，以掛號郵件將作品原件或清晰之原件複製品(影本或影像檔案)寄至指定收件地點，或於週一至週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，親送至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總社三樓面交。（郵寄者以郵戳，面交者以點收日期為憑）
四、收件地點：973　花蓮市中山路473號三樓　企劃室賴小姐收。
信封請註明參加「花蓮一信老照片徵選活動」。
五、獎勵辦法：
由本社組成評選委員會就參選作品進行評選，遴選優勝作品原則為50件，本社得視送件數量、品質與經費許可情形酌為增減之。凡獲選者，依獲選照片的歷史價值、珍貴性、稀有性及與本社之互補性等別，每張發給新台幣2,000 元(約35件)、3,000 元(約10件)、5,000 元(約5件)不等之圖片版權費，並贈感謝狀乙紙。
六、公佈獲選名單：100年11月4日（星期五）公布於本社網站，網址：http:www.hua215.com.tw
肆、附則
一、參選之照片(或明信片)，未經送件人同意，本社保證不進行任何翻拍或數位化之行為，以保障送件人權益。
二、參選照片除獲選者，及事先聲明活動結束若未獲選願贈送本社外，凡未獲選者，一律於徵選作業完成後，由本社以掛號郵件寄（交）還原參選者。
三、獲選照片（或明信片）之著作財產權及財產權歸本社所有，本社有公開展示及刊登報紙、雜誌、網頁、數位化重製及編印圖錄之權利，不另給酬。
四、獲選者需於指定期限內繳交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，初選送件以複製品代替原件者，須於接獲複選通知之指定期限內繳交原件，若無法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者，取消獲選資格。
五、獲選之圖片版權費，需依相關法令扣繳所得稅。
六、參選者務必確認所提供之照片（或明信片）著作權或所有權明確，若經採用而致生糾紛，應由參選者負責相關法律責任，本社概不負責。
七、參選之照片由本社妥善保管，如因郵遞途中或因不可抗力之災害或意外而損壞時，恕不負賠償之責。
八、活動洽詢：03-8336111 轉2314 賴小姐
九、活動網址與簡章下載： http:www.hua215.com.tw
	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慶祝九十五週年社慶暨第90屆國際合作節徵求舊照片（尤以花蓮市復興街【舊名：花蓮港春日通】為佳）
報　　名  　送    件　　表

	照片題名
	

	作者姓名(拍攝者)
	

	拍攝時間及地點
	

	身分證編號
	

	服務單位
（若無，本欄免填寫）
	

	職稱
（若無，本欄免填寫）
	

	聯絡電話
	

	戶籍地址及通訊地址
	

	照片背景說明

（限100字以內）
	

	附註
	＊獲選照片本社有發表、轉載（翻拍）、刪改、修編權，並得擇優刊登或集冊出版，不另支稿費


作  品  浮  貼  處（可自行複印）
100.07.06訂定














